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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林业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确认 

序

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

室(单

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林权管

理中心 
7日  

审查 

2.审查责任：收到《他项权利证书》所需材料后，按照

《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试行）（林计发【2004】

89号》规定要求进行材料审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提出

初审意见。 

林权管

理中心 
1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收到申请资料后，对资料进行审核并作出决

定，核发《他项权利证书》（对于不予确认的，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林权管

理中心 
3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

开。 

林权管

理中心 
5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计量检测体系的监管，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相关企业的计量监督检查。 

林权管

理中心 
  

1 

用 材

林 、

经 济

林 、

薪 炭

林 所

有 权

抵 押

登记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办法（根据 2010年 7月 30日河南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

议通过 2010年 7月 30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6号公布 自

2010年 7月 30日起施行的《河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七条 第二款、第三

款：“以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所有权作

为抵押担保的，当事人应当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抵押登记，抵押

登记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并公布。  

    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使

用权以及国家规定允许转让的其他林地使用

权也可以依法抵押，但不得擅自将林地改为

非林地。当事人应当依法办理抵押登记。”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林权管

理中心 
  

不收费 

服务电话：0398-225239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林权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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